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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1－06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与中

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签署

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险

业务代理协议》（“《2021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日届满。本公司拟于 2021 年 12月 31日前与集团公司签署《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险业务代理

协议》（“《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据此，本公司将

继续接受集团公司委托，提供有关非转移保单的保单管理服务。 

 审议及关联人回避事宜：2021 年 12月 16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续签<保险

业务代理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滨、苏恒轩、袁长清、王军辉回

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项下交

易能够有效避免本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充分发挥本公司现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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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户服务网络的潜力，实现本公司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有利

于提高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交易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集团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签署的《2021年保险业务代理

协议》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本公司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与

集团公司签署《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据此，本公司将继续接

受集团公司委托，提供有关非转移保单的保单管理服务。委托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集团公司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个年度内，每年向本公司支付保险业务代理服务费（“服务费”）的年

度上限均为人民币 4.91 亿元。本次交易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集团公司的前身是 1999年 1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于 2003年进行重组，

并于 2003 年 7 月 21 日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为王滨，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财政部”）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分别持有其 90%和 10%

的股权，财政部为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集团公司主要从事已承保的人

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的续期收费和给付

保险金等保险服务以及再保险业务；控股或参股境内外保险公司或其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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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保险机构；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集团公司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 5.07 万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337.31 亿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976.67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07.97 亿元。 

（二）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

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金额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方式 

（一）服务范围 

在本公司计划于 2003 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过程中，集

团公司已将其所有分支服务网络转让予本公司。为能利用集团公司广大的

客户基础、增加本公司客户服务网络的使用率及增加本公司收入来源，本

公司已接受集团公司委托，提供有关非转移保单的保单管理服务。 

根据《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本公司同意向集团公司就非

转移保单提供多项保单管理服务，包括日常保险业务处理；客户服务；数

据及档案管理；单证管理；非转移保单的复效及续保附加险；再保险业务；

处理有关非转移保单的争议。本公司根据《2022-2024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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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团公司的代理人，但不享有或承担非转移保单项下的保险人的权利

和义务。 

（二）服务费 

根据《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集团公司应每年以现金向本

公司支付服务费。在每年一次的付款期内，服务费的计算方式等于以下两

项之和：（1）截至该期间最后一日仍有效的非转移保单的数量乘以人民币

14 元；（2）该期间非转移保单实收保费的 2.5%。 

（三）协议期限 

《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止。在有效期内，《2022-2024 年保险

业务代理协议》可在任何一方提前至少 90日向另一方发出提前终止的书面

通知后终止。 

（四）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1.历史交易金额 

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两个年度和截至 2021年 6月30日止六个月，

集团公司向本公司实际支付服务费如下： 

期间 
已付服务费金额   

 人民币（亿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的年度 5.75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的年度 5.64 

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的六个月 2.76 

2.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根据《2022-2024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集团公司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止三个年度，每年向本公司支付服务费的年度上限均为人民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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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本公司在确定上述年度上限时，已经考虑到计算《2022-2024年保险业

务代理协议》下非转移保单数量时所产生的差异、预计年内可复效的过期

非转移保单的数量，以及近年来因保费递减而导致服务费下降的趋势。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项下交易能够有效避免本公司与集

团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充分发挥本公司现有客户服务网络的潜力，实现

本公司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审议程序 

（一）2021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续签<保险业务代理协议>的议

案》，批准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署《2022-2024 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关

联董事王滨、苏恒轩、袁长清、王军辉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

一致表决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二）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

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的，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而言

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就有关事项表决时，

表决程序符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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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备文件 

（一）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2022-2024年保险业务代理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16 日 


